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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行为守则（修订于 2019年 2月 4日） 

创业家协会（EO）是一个由领军创业家们组成的国际组织，通过全球会员关系与相互间的联系，为有资格加入

会员的个体提供独家、专有、点对点（P2P）和活动驱动式的学习和人脉拓展经历。本组织的商誉和会员间的

尊重对我们取得长期成功至关重要。 

 

因此，保密、 礼仪礼貌和问责/公平交易是我们对会员和与本组织互动的所有人的期望行为之本。 

 

对本行为守则的采用旨在促进和保持全球 EO会员的最高价值和最佳实践。所有 EO会员均应遵守本守则。会员有

义务及时报告违反本政策的行为。因此，作为取得 EO会员资格的条件之一，每一名 EO会员均保证将满足以下标

准： 

1.  保密与专业行为  

• 尊重与我有业务往来的个人和公司的机密和商誉，同时相信对方将给予我同等尊重。 

• 在运营本公司的过程中，保持职业行为模范标准和高道德标准，尤其是在涉及到按照所有规定的 EO政策

和程序与其他 EO会员经商或在论坛环境中有业务往来时。 

• 努力按照所有适用法律法规的规定开展我的业务和个人事务， 

• 会员不得： 

o 胁迫、贿赂、组织、煽动或以其他方式诱使 EO会员、雇员、员工或志愿者参与违反适用法律的行

为或参与违反 EO政策的任何行为 

o 参与破坏性、暴力或不安全的行为，从而妨碍分会开展分会业务。 

 

2. 问责与公平交易 

• 力争始终及时并富有成效地履行我对EO的义务，包括即时支付所有到期应付的年费和活动费用、承诺义务

参与各项活动或承担其他EO责任。 

• 及时（通常为24小时内）、准确、如实地与EO员工和领导进行沟通，以促进和支持其履行受托责任。 

• 会员之间应始终以坦诚、道德的原则行事。会员应本着诚信的原则谨慎行事，且只能参与公平公开的竞争

，即以合乎道德的方式对待竞争对手、供应商、客户和同事。禁止窃取专有信息，占有未经会员同意而获

得的商业秘密信息，或诱导其他会员的前雇员或现雇员进行此类披露。任何会员均不得通过操纵、隐瞒、

滥用严格保密资料、虚假陈述重大事实或任何其他不正当手段来对另一会员进行不公正利用。 

• 会员应遵守其经营所在辖区现行的任何适用商业披露法、证券法和反垄断法。 

• 避免利益冲突。当会员的忠诚或行动在EO和其他组织或雇主之间发生分歧时，存在利益冲突。 会员不确定

某交易、活动或关系是否构成利益冲突时，应就此情况事先与所属分会会长进行讨论，以作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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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会员应避免的一些较常见冲突和/或行为的举例包括但不限于： 

▪ 接受或提供礼物以换取分会会员资格、领导职务或分会的其他相关好处。 

▪ 与非会员或外部组织勾结，或为了对方的利益散布、重新发布或使用EO的机密信息。  

▪ 利用EO的财物、信息或职务谋取不正当的个人利益，且任何会员都不得直接或间接与EO

竞争。会员对EO有义务尽一切可能促成EO的合法利益。 

▪ 利用EO的专有或机密信息谋取个人利益或损害EO的利益； 

▪ 以出售或租赁给EO为目的，购置任何种类的财产权益或资产权益；及 

▪ 为会员、会员的家人、朋友或企业的个体利益而使用、分配或索要分会资产（包括礼物、

借款等）。 

▪ 未经相关书面授权，承诺EO将为任何外部活动或组织提供资金支持。 

3. 礼仪礼貌  

• 在与其他会员、EO员工、赞助商、志愿者以及EO所有其他相关人员进行互动和沟通的过程中，本人将以模

范标准保持职业精神、礼仪礼貌和尊重。 

• 遵守EO的政策和程序，包括反骚扰、反报复和不歧视政策以及禁止招揽政策。了解关于针对其他会员或员

工进行口头谩骂、不法骚扰或歧视（定义见《反骚扰与不歧视政策》）等行为将绝不受容忍，并可能会因

此而从EO中除名。 

• 不可对EO会员、准会员、志愿者、雇员、实习生或员工等实施威逼、威胁、恐吓、贬低、诽谤或攻击（口

头或身体）。 

• 认可多样性和包容性是EO的重要目标且应得到所有会员的尊重和拥护。 

 

关于禁止招揽政策，了解并承认会员有权参加所有的EO活动，并有权在安全、轻松的职业环境中互动。 

 

报告程序。如果会员或EO分会或全球员工相信有人违反了此政策，则该会员或员工应立即将此事提请分会会长或区

域治理理事即时注意。分会会长须将所有该等投诉向区域治理理事报告，但关于区域治理理事的投诉除外，该等投

诉应由分会会长向治理委员会主席或员工级别的治理副会长报告。 

 

调查程序。接到投诉后，分会将对违反本政策的任何申诉的事实和情况进行公正和彻底的调查（请参阅《内部调查

准则备忘录》），以确保对各方做到公正。有两个例外情况应立即将调查移交给治理委员会主席：1）问题波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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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地理区域的分会或会员，或2）歧视、报复或性骚扰或其他骚扰问题。对于所有其他调查，在切实可行的范围内

，分会将努力对提出报告的会员所报告的问题进行保密。但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能做到完全保密。会员应根据本政

策对所有调查进行配合。如不配合，可能会导致对如下所述纠正措施的采取行动。 

 

调查期间，分会一般会与投诉人和被投诉人面谈，必要时将进行进一步面谈，并对任何相关文件或其他信息进行审

查。对于任何被指控存在违反本政策的行为的会员，调查期间其会员资格或被暂停，即其将暂时从会员身份中除名

。调查完成后，分会将对调查期间收集的信息进行合理评估，然后根据评估结果确定会员是否违反了政策。 

  

纠正措施。对于经发现参与违反本政策的行为的任何人，如果EO治理委员会、EO理事会或是（在某些情况下）分

会自行确定有必要采取纠正措施，则EO治理委员会、EO理事会或（在某些情况下）分会将建议针对该等人员采取

纠正措施。这些措施可能包括但不限于：终止会员资格、暂停会员资格、将会员身份改为非正式会员身份，以及将

强制培训作为继续享有会员资格的条件。 

 

本守则中所述政策适用于EO的内部政策、规则和程序。在适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本守则中的任何规定均不得妨碍

会员自费为其自身寻求法律补救措施。 


